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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2025－053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鉴于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宝钛股份”）

与宝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钛集团”）、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服务管理

分公司（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公司”）签署的《安全保障服务协议》、《档案管理

协议》、《后勤保障协议》已期满，公司拟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续签该等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本次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不存在交易风险。

●宝钛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综合服务公司是宝钛集团的分公司，上述事项

构成了关联交易。上述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

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事

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金额合计 4210.32 万元（本公告中金额均由

元换算成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以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已经公

司股东会审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纳入本次累计计算范围）。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述该等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宝

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之间正常的日常生产经营行为，对公司无重大影响，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一）安全保障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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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签署的《安全保障服务协议》有效期

现已期满，鉴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拥有提供安保、消防、交通管理

等方面服务的设施与能力，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宝钛集团、综合服务

公司继续提供安保、消防、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为了保证上述服务关

系的稳定，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续签

《安全保障服务协议》。

宝钛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综合服务公司是宝钛集团的分公司，上述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1）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88 号

法定代表人：王俭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铸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烘炉、熔炉及电炉

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能系统与设备制造；电力

设施器材制造；超导材料制造等。

宝钛集团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70,128.67 万元，净资产

853,569.69 万元，营业收入 2,809,860.03 万元，净利润 77,963.84 万元；截止

2025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977,720.03 万元，净资产 875,149.38 万元，营业

收入 1,571,889.36 万元，净利润 21,876.68 万元。

（2）宝钛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服务管理分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钛城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车辆停放管理；机电设备管理、维修；卫生保洁；

园林绿化；物资购销；房屋修缮；室内装修；建筑安装；房屋出租；水、电、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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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的转售服务；幼儿教育；餐饮管理；家政服务等。

综合服务公司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71.93 万元，净资产

2,605.90 万元，营业收入 4,692.03 万元，净利润 1,316.75 万元；截止 2025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4,415.49 万元，净资产 2,329.31 万元，营业收入 2,381.40

万元，净利润 1,040.17 万元。

3、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协议主要内容：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项目

与内容为安保、消防、交通管理等。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保证其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优于其向任何第

三方提供的服务。

（2）协议费用及定价政策：

协议费用：2025 年 1 月-5 月与宝钛集团协议费用 496.07 万元，2025 年

6 月-12 月与综合服务公司协议费用 694.50 万元。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安全保障服务的费用标准，依据宝

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合理利润率及税费等因素双方

协商确定，但服务费用每年的增长率不应超过服务履行地物价增长指数。

在任何情况下，若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同时向其附属公司或任何第

三方提供协议所涉及的服务，则宝钛股份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不应高于宝钛

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向附属公司或任何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3）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安全保障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及时间由双方按照有关服务及正常业务相

应的结算要求（办法）确定。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宝钛股份董

事会批准后生效。宝钛集团与宝钛股份的协议有效期为 5个月，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至2025年 5月 31日止；综合服务公司与宝钛股份的协议有效期为7个月，

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宝钛股份仍需对方向其提供相关服务的，双方可依协议

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协议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相关协议。

（4）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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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和宝钛股份任何一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的均构成

违约，违约方均应承担对方的全部损失。

（二）档案管理协议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签署的《档案管理协议》有效期现已

期满，鉴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拥有档案管理等方面服务的设施与能

力，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职工生活需要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继续提

供档案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为了保证上述服务关系的稳定，维护双方的合

法权益，公司拟与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续签《档案管理协议》。

宝钛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综合服务公司是宝钛集团的分公司，上述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介绍。

3、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协议主要内容：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内

容为档案管理等。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保证其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优于其向任何

第三方提供的服务。

（2）协议费用及定价政策：

协议费用：2025 年 1 月-5 月与宝钛集团协议费用 92.26 万元，2025

年 6 月-12 月与综合服务公司协议费用 129.17 万元。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向公司提供档案管理服务的费用标准，依据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合理利润率及税费等因素

双方协商确定，但服务费用每年的增长率不应超过服务履行地物价增长指

数。

在任何情况下，若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同时向附属公司或任何第

三方提供协议所涉及的服务，则宝钛股份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不应高于宝

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向附属公司或任何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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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档案管理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及时间由双方按照有关服务及正常业

务相应的结算要求（办法）确定。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宝钛股份董

事会批准后生效。宝钛集团与宝钛股份的协议有效期为 5个月，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5 年 5月 31日止；综合服务公司与宝钛股份的协议有效期为 7个月，

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宝钛股份仍需对方向其提供相关服务的，双方可

依协议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协议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新签署

相关协议。

（4）违约责任：

宝钛集团、综合服务公司和宝钛股份任何一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的均构成违

约，违约方均应承担对方的全部损失。

（三）后勤保障协议

1、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综合服务公司拥有幼儿教育、餐饮服务、职工宿舍、生产区绿化

保洁、民事服务等方面服务的设施与能力，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职工生

活需要综合服务公司继续提供幼儿教育、餐饮服务、职工宿舍、生产区绿

化保洁、民事服务等方面的服务。为了保证上述服务关系的稳定，维护双

方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与综合服务公司续签《后勤保障协议》。

宝钛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综合服务公司是宝钛集团的分公司，上述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介绍

见前述综合服务公司介绍。

3、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协议主要内容：

综合服务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项目与内容为幼儿

教育、餐饮服务、职工宿舍、生产区绿化保洁、民事服务等。

综合服务公司保证其向宝钛股份提供的服务质量不低于其向任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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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提供的相关服务的质量。

（2）协议费用及定价政策：

协议费用：2798.32 万元/年

综合服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费用标准，依据综合服务公

司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合理利润率及税费等因素双方协商确定，但服务

费用每年的增长率不应超过服务履行地物价增长指数。

在任何情况下，若综合服务公司同时向附属公司或任何第三方提供协

议所涉及的服务，则宝钛股份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不应高于综合服务公司

向附属公司或任何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3）结算方式及有效期限：

后勤保障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及时间由双方按照有关服务及正常业

务相应的结算要求（办法）确定。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宝钛股份董

事会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协议有效期届满后，宝钛股份仍需综合服务公司向其提供相关服务的，

双方可依协议确定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延长协议有效期限的协议或重

新签署相关协议。

（4）违约责任：

综合服务公司和宝钛股份任何一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的均构成违约，违约

方均应承担对方的全部损失。

（四）进行上述各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宝钛集团及综合服务公司续签的上述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原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和定价政策均不变。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满足了公司

有关正常生产经营、职工生活需要，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

济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与宝钛集团及综合服务公司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

平公开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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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续签公司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该关联交易事项表决

时关联董事王俭、何书林、何联国、张海龙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交易内容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签公司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孙军、杨锐、沈灏、

潘颖对公司与宝钛集团及综合服务公司续签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相

关资料进行了事前审查，对该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8 日


